《云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

政策解读

2020年11月5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同年12月30日，我省制定了《云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试行）》），为我省成片开发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然而，成片开发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在实践工作中尚未积累足够经验，各界对其缺乏直观认识。在《细则（试行）》的执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不足。2023年10月31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新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在此基础上，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实地调研、专题座谈、征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意见、征求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组织专家论证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地方实施情况，总结经验，分析问题，起草了《云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一、关于公益性用地比例的考虑

在我省成片开发工作近4年的实施过程中，主要反映的一个困难是公益性用地不足，尤其是针对省级以上开发区的成片方案。省级以上开发区因在规划建设方面有工业用地占比等规定，导致公益性用地总体占比不足40%。加之省级以上开发区之前编制报批成片方案过程中已将原有公益性用地消耗殆尽，新报批成片方案愈加困难。本次《细则》通过区分省级以上开发区，合理确定我省成片方案公益性用地比例要求，同时增加可纳入省级以上开发区范围外的公益性用地，补足省级以上开发区范围内公益性用地比例的规定，保障省级以上开发区范围内建设项目可通过成片开发方式报批用地。

二、关于成片开发方案的调整要求

成片开发方案经批准后，因规划调整、产业政策变化、市场波动等原因，在实施中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各地有对已批方案进行范围核减、用途调整、实施延期的需求。因此，《细则》结合我省实际，对《标准》中的成片方案调整规定进行了细化。

（一）调整仅涉及实施进度安排的

自然资源部《标准》规定调整仅涉及实施进度安排的，调整方案应报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细则》将程序细化如下：由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调整方案，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由州（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转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二）调整涉及地块变化的

自然资源部《标准》规定成片开发方案调整涉及地块变化的，调整方案应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细则》将程序细化如下：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调整方案，经州（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初审，由州（市）人民政府报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委托机构）批准，抄送省自然资源厅审查。

考虑到如通过调整方案增加新的土地征收区域，为保障新区域内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需对新区域征求行业主管部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社会公众意见及开展省级专家委员会论证等程序，与新报成片方案无异。为提高成片方案审查报批及管理效率，本次《细则》规定方案调整不得涉及增加新的征收土地；涉及用途调整的，调整方案应当按经批准的现行国土空间规划进行用途调整，同时取得调整涉及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取得县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同意。

三、关于成片开发的实施范围

自然资源部《标准》明确规定成片开发应在“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实施。因此，《细则》按照《标准》要求，同步将实施范围明确为“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确保我省成片开发工作严格遵循国家政策导向，保障政策执行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四、关于水源保护区、九大高原湖泊、重要水系等的保护要求

近年来，国家和我省对水源保护区、九大高原湖泊、重要水系等的保护要求日益严格。为切实贯彻生态环保理念，《细则》明确规定，成片开发范围（即需要征收的部分）涉及水源保护区、九大高原湖泊、重要水系等保护范围的，必须符合国家和省相关管控要求，并取得主管部门的同意意见。对于不符合水源保护区、九大高原湖泊、重要水系管控要求的，一律不得批准成片方案，从源头上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共进。

五、关于“县（市、区）域内存在大量批而未供或者闲置土地的”如何界定

《细则（试行）》中明确界定为“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周期超过3年（含）的或闲置土地发生率超过4%（含）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鉴于我省各地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且国家、省对其处置要求也在实时调整，《细则》将其表述恢复至与《标准》一致。具体执行要求将通过省自然资源厅其他文件另行规定，以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确保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六、关于成片开发方案内的土地用途

在实际工作中，我省成片方案在编制报批过程中为落实公益性用地占比要求，土地详细用途划分至地块，但在地方后续实施过程中缺乏调整空间，反映出“操作性不足”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细则》明确成片方案中仅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便于地方在土地用途大类中灵活实施，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同时保障成片开发工作的顺利推进。



